
2023年2月25日 星期六
编辑/熊洪涛 美编/杨千红 专题 7

【案情】2019 年 6 月，任某因左
侧腰腹部疼痛并呕吐，前往某医院
就诊，并入院治疗 27 天，医院为其
进行了“剖腹探查+胃体后壁穿孔
修补术+肠粘连松解术”。同年 7 月
16 日，任某出院，诊断结论为脓毒
症性休克、弥漫性腹膜炎、双肺肺
炎并胸腔积液、心肌损害等。

2019 年 7 月 31 日，任某再次前
往该院住院 17 天，住院期间出现感
染、胸腹腔积液、腹部包块等问题。
因任某及其家属要求出院，该院医
嘱患者出院后要继续治疗。出院
时，任某被诊断为胃穿孔修补术后
肺部感染，双侧胸腔积液引流术后
低蛋白血症、电解质紊乱等。

2019 年 8 月 19 日至 29 日，任某
再次因“腹痛 2 月，发热伴呼吸困
难”在另一家医院住院 10 天，被诊
断为胸腔积液待诊等。任某及家属
再次主动放弃治疗并出院，出院诊
断为腹膜后恶性肿瘤 、消化道出
血、右侧气胸等，出院医嘱建议继
续住院治疗。

2019 年 9 月 21 日，56 岁的任某
在家中去世。其家属认为，前一家

医院对任某误诊、误治，前期对患
者诊断为腹膜炎、胃穿孔等，一直
未发现患者存在恶性肿瘤；后一家
医院未对患者采取有效诊疗行为，
导致患者病情恶化，并以此为由到
法院起诉，要求两家医院承担患者
死亡50%的赔偿责任。

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所对任某死
亡原因进行鉴定，结果显示前一家
医院对任某的诊疗过程未尽到说
明义务，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系
任某死亡损害后果的次要原因；后
一家医院对任某未尽到说明义务，
系任某死亡后果的轻微原因，患方
自身因素系损害后果主要原因。

据此，法院判决前一家医院对
患者死亡承担 15%的赔偿责任，赔
偿患者家属 13 万余元；后一家医院
对患者死亡损害承担 5%的赔偿责
任，赔偿 4.3 万余元。

后一家医院不服判决结果，提
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鉴
定意见认定该医院存在未充分告知
患者肿瘤分期和治疗选择方案等情
况，存在未充分保障患者知情权和
选择权的轻微过错，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释法】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

所律师李军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
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
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
责任。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
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
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
应承担赔偿责任。对医疗机构及
其医务人员的过错，应依据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诊疗规范
进行认定，以综合考虑患者病情
法定紧急程度、患者个体差异、当
地医疗水平、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
资质等因素。

李军认为，医务人员在诊疗活
动中，应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
施。对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
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及时向患者
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
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
者说明的，应向患者的近亲属说
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
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
的，医疗机构应承担赔偿责任。

姜燕萍

【案情】玉溪的张女士一直在备战公
务员考试。考试前，她在一家教育培训机
构报名参加“笔试+面试协议班”，培训费
用为2.73万元。培训服务协议规定，如果
公考“不过”，培训机构全额退还费用。
2022年7月，张女士参加云南省公务员考
试没有入围面试，后续退费屡屡受阻。

“审核通过后，对方表示会在 30 至
45个工作日内退还费用。我2022年8月
25 日提交了材料，直到 2022 年 11 月 25
日还没有收到退款。”张女士说，在后续
沟通过程中，该培训机构曾向张女士提
出分期支付培训费的建议。

合同上写明，张女士和北京某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线上签订了培训协议，退
费事项由双方通过线上沟通。据悉，因为
资金周转困难，该培训机构集中退费的
情况比较多，便于年底出台新政策，分
10期退款，每个月退还2700余元。

张女士提供的合同中写明了退费条
件、退费标准、退费办理的具体事项。合
同上注明乙方参加协议约定的考试，参

加笔试、面试未通过，以及未通过调剂、
递补、补录等方式进入拟录用名单等各
种情形下的退费条件，符合条件的，学员
即可申请退费。

【释法】遇到退费难如何维权？上海
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何跃
敏认为，该案中，张女士与北京某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通过线上签订了培训协议，根
据《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规定，双方通
过线上签订合同的方式符合法律规定，双
方的培训协议成立并生效。

双方通过线上对退费事宜进行磋
商，但培训机构却以各种借口推诿不予
退费。针对该情况，根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建议首先可以向
有关行政部门投诉。根据《民办教育促进
法》第八条及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可以找
当地教育体育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
处理；其次，可根据合同约定提请仲裁机
构仲裁或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民法
典》第五百七十七条之规定，要求培训机
构承担违约责任。 李艳

【案情】尹某系腾冲市清水镇
驼峰社区甲村民小组特困供养人
员，其父母均已去世多年。尹某无
子女，其弟、妹户口均已迁出甲村
民小组，未与尹某共同生活。2018
年 11 月尹某去世，同年 12 月，甲
村民小组召开代表大会，决议收
回尹某名下的承包山林田地。2020
年 11 月，因腾冲机场建设需要，尹
某名下的部分承包山林田地被征
用，征地补偿款及附着物和青苗
补助费合计近 50 万元。费用发放
过 程 中 ，村 民 小 组 和 尹 某 的 3 个
侄 子 为 征 地 补 偿 费 分 配 事 宜 发
生 争 议 ，征 地 补 偿 费 未 实 际 发
放 。为 此 ，村 民 小 组 诉 至腾冲市
人民法院。

诉 讼 中 ，尹 某 的 3 个 侄 子 辩
称，由于叔叔尹某无子女，所以其
健在时就与 3 个侄子约定，由侄子
负责他的生养死葬。因此，尹某名
下的山林田地已由 3 人管理使用
20 余年，期间村民小组并未提出

异议。尹某去世后，3 个侄子负责
了尹某的安葬事宜，故该征地补
偿款理应属于 3 人。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被征收
土地系清水镇驼峰社区甲村民小
组所有，3 名被告属清水镇驼峰社
区乙村民小组村民。3 名被告虽系
尹某侄子，但并非尹某户家庭成
员。3 人虽一直对涉案山林田地进
行耕种管理至土地被征收，但并
非涉案土地的合法承包人及土地
承包经营权人。涉案土地系尹某
户与原告村民小组承包所得，尹
某作为该户唯一家庭成员，其死
亡后即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 。故 原
告 作 为 土 地 所 有 人 、发 包 人 ，在
尹某户全部家庭成员死亡后，可
以 依 法 收 回 其 承 包 地 。因 此 ，对
因 土 地 被 征 收 而 取 得 的 土 地 补
偿费应归原告村民小组所有。同
时，鉴于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和
青 苗 系 3 名 被 告 栽 种 、管 理 ，附
着物和青苗补助费应当为 3 名被

告所有。法院判决，该案土地征收
补 偿 费 433820.8 元 归 甲 村 民 小 组
所有，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 46628
元归 3 名被告所有。

【释法】根据《土地管理法实
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
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
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也
就是说，国家征收农民土地的，征
收补偿款并非属于农民个人，而
是归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由集
体经济组织对征收补偿款在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中进行分配，不属
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不应当
享有分配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款的
权利。 张恒

【案情】近日，一条志愿者通过“益
心为公”检察云平台提交的线索引起禄
丰市人民检察院的重视。经调查，2021
年底至2022年7月，杨某、肖某等7人到
自家附近的山上非法采挖野生兰花146
株，并拿到禄丰市广通镇广通街、金山镇
龙源祥农贸市场等地非法销售。

经鉴定，涉案野生兰花为兰科兰属
春兰、蕙兰和豆瓣兰，均属国家二级保护
植物。杨某等人非法采挖、销售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的行为，对生态环境及生物多
样性造成了破坏，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

面对公益诉讼检察官的释法说理，
杨某等7人表示愿意通过采取补植补种
等措施来修复造成的生态损害。在禄丰
市人民检察院、市林业草原局、市公安局
森林警察大队的联合组织下，杨某等人
将非法采挖、销售的 146 株野生兰花栽
种至禄丰市五台山自然保护区内。3 家
单位人员结合职能职责向杨某等人开展
了保护野生动植物法治宣传。

针对该案件暴露出野生植物保护方
面相关行政机关宣传力度不大、群众知
晓度不高的问题，该院向相关行政机关
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
加强对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宣传与监督
管理，普及国家野生植物保护法规知识，
建立重点保护植物清单，针对辖区内相

对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强化宣传教育，
确保宣传到户、落实到人。

【释法】2021年 9月 7日，经国务院
批准，调整后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名录》公布，其中野生兰科植物首次被列
入，涉及春兰等多种野生兰花。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九条规定，
国家保护野生植物及其生长环境。禁止
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采集野生植物或者
破坏其生长环境。

第十六条规定，禁止采集国家一级保
护野生植物。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
的，必须经采集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野生植
物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向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申请采集证。

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禁止出售、收
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出售、收购国
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必须经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批准。

《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违反
国家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
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法
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木或者国
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闵以荣

客户看房摔伤
中介该不该担责
【案情】近日，王女士夫妻二人在中

介人员的陪同下到昆明市碧桂园云南映
象小区看房时，王女士的丈夫不慎从 1
楼摔到负1楼，伤势严重。王女士和中介
人员立即拨打了120，经医生初步诊断，
王女士的丈夫腰椎第二个关节骨裂骨
折，需要手术治疗。“初步估计前期治疗
费用超过5万元。”王女士说。

王女士认为，该套房屋从1楼到负1
楼的入口处没有设护栏，中介人员在对
房屋结构不熟悉的情况下带客户看房，
导致意外发生，应该承担责任。她多次找
到中介工作人员协商，可对方表示，带客
户看房是免费的，未收取任何费用，看房
过程中，客户自己的人身安全要自己负
责。对于这样的回复，王女士非常气愤，
随后报了警。

【释法】客户在看房过程中摔伤，中
介机构该不该担责？云南民定律师事务
所律师郭学好认为，本案中，客户受伤并
非任何一方故意造成，而是多种过失因
素共同的结果。如果中介人员在带客户
看房过程中明知或应知房屋存在缺陷和
安全风险，没有尽到安全提示和安全防
范义务，就应该承担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
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宾馆、商场、
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
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
者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侵
权责任。

律师指出，在司法实践中，实施职业
活动也是产生安全保障义务的原因，中
介人员带客户看房虽然是免费的，但也
是提供中介服务的内容之一，作为专业
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带领客户看房时，应
提醒客户注意安全。特别是在实地查看
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中介人员更
应把客户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

中介公司在促成客户签订房屋买
卖合同后，有权向其收取中介费。根据
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中介人员在
带领客户看房过程中，保证带看环境的
安全，并采取合理的防护措施，是其应
尽的义务。因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防护
措施致使客户受伤的，应承担与其过错
相应责任。

此外，《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
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
扩大有过错的，可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在
这个案例中，客户对自身的安全也有谨
慎注意义务，如果被侵权人存在相应过
错的，可减轻中介公司的责任。 李艳

云南省司法厅
云南省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

以案释法

合办

患者放弃治疗家中离世
医院未尽告知义务也要担责

给无儿女叔叔养老送终
侄子能领其征地补偿款吗

公考培训机构承诺“不过包退”不兑现
学员退费屡受阻如何维权

野生兰花受保护 私自采挖销售违法


